
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

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作为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，我们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

以及《公司章程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细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承诺独立履行职责，对公

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的担保议案进行了核查，基于独立判断立

场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 

公司本次为饰件公司及新能源公司下属公司提供担保，饰件公司及下属公司

为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子、孙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，进一步促进其

提升经济效益，不会对公司及子、孙公司产生不利影响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

利益。本次担保事项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、《公司章程》和其他制度规定履

行必要的审议程序，担保决策程序合法，公司上述担保行为没有违反证监会及深

交所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相关规定。因此，我们同意本次担保事项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独立

董事对有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签署页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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